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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主任拨给各执行机构的款项 

（第 72/42 号决定（b）款（二）和（三）项） 

多边基金关于向各执行机构拨款、资金结余、利息收益、投资 

和有效使用资源等问题的报告 

目的 

1. 执行委员会第 72/42 号决定（b）款（二）项请财务主任与秘书处磋商后，请财务

主任与秘书处磋商后，对财务主任拨款给执行机构的问题征求专家的看法，并向第七十三

次会议提出报告。通过同一决定（b）款（三）项，财务主任需在下一次关于多边基金账

户的报告中，列入关于环境规划署全系统的预付现金标准以及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付款的

20%的发放门槛的综合资料，清楚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提供进一步资料，说明使用何

种存款标准减少风险和累积最多利息。 

2. 在执行委员会最近各次会议的讨论中，对多边基金在缔约方提供了资金之后而将这

些资金实际用于打算使用的活动之间的各个阶段过分积累结余资金的状况 1以及对联合国

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关于 2011 年环境规划署的报告 2表示了关切。执行委员会还指出

应该尽量扩大拥有这些资金期间的利息收益。 

1 执行委员会随之作出的若干决定：第 68/22 号决定(a)和(b)(根据 UNEP/OzL.Pro/ExCom/68/24/Rev.1 号文

件)；第 69/24 号文件(b)和(c)(根据 UNEP/OzL.Pro/ExCom/69/35 号文件)；第 70/20 号决定(根据

UNEP/OzL.Pro/ExCom/70/50 号决定)；第 71/44 号决定(根据 UNEP/OzL.Pro/ExCom/71/58 号决定)；第

71/46 号 决 定 (d) 和 (e)( 根 据 UNEP/OzL.Pro/ExCom/71/60 号 文 件 ) ； 第 72/38 号 决 定 ( 根 据

UNEP/OzL.Pro/ExCom/72/38号文件)；和第 72/42 号决定(根据 NEP/OzL.Pro/ExCom/72/44 号文件)。 
2 A/67/5/Add.6 – 审计委员会关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截止的环境规划署两年期财务报告和已审计财务报表

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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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财务主任感谢各执行机构在提供索取的资料方面给予的合作以及随后与其财务/会
计/投资部门工作人员进行的讨论。 

历史回顾 

4. 多边基金是依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作为联合国一个信托基金设立的，并从而赋

予执行委员会管理交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的信托基金的责任。 

5. 环境规划署作为联合国负责促进环境保护的部门，加强推动以下协定之间的政府间

进程的协议：（a）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和（b）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关于消耗臭氧

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就这两项协定而言，成员国要求环境规划署作为它们的共同秘

书处 – 臭氧秘书处 – 后者也同意这么做。后来，环境规划署还被要求担任多边基金的财务

主任，环境规划署接受了这项职务，在 2004 年以前无偿提供服务。2004 年，环境规划署

与执行委员会商定了新的安排，并开始每年收取费用。除了这项安排之外，自多边基金设

立以来，缔约方决定将多边基金秘书处与环境规划署并列 3。 

6. 多边基金的财务机制按三年一个周期的充资周期运作，并对其缔约方支付的捐款采

用固定汇率兑换机制，其中对符合既定准则的缔约方在商定的特定充资周期，可选择以其

本国货币支付捐款。缔约方在采用这项制度时，完全了解在汇率方面可能有得有失，它们

同意在提供的资金中吸收损益。此外，多边基金允许合格的缔约方在充资周期中以双边技

术援助的方式至多支付其捐款的 20%。除此之外，多边基金还允许合格的缔约方通过商

定的格式开出的期票支付捐款。 

7. 对各项问题进行审议是在一直设法以更好的方式管理多边基金的资源的前提下作出

的。在各个阶段年底资金结余增多的状况使之必须寻找其他方法得到最大的投资回报，作

为增加基金收益的的一个办法。 

协定 

8. 有各种协定管理多边基金的工作模式，关系到以下各个方面之间：（a）执行委员

会与财务主任；（b）执行委员会与执行机构；和 c）财务主任与执行机构。 

9. 财务主任的职责由执行委员会与作为财务主任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之间的协定作出

规定，其中包括：作为联合国信托基金管理多边基金，并管理捐款（包括双边合作援助和

固定汇率兑换机制）、管理基金资金投资、根据执行委员会核准的数额汇款给执行机构及

其秘书处、报告基金收支情况和提供财务报告及核对多边基金账户和执行机构账户以及支

持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每年为这些服务向财务主任支付费用 500,000 美元。 

10. 执行委员会与每一个执行机构签订了协定，其中要求每一个机构 – 开发计划署、环

境规划署、工发组织和世界银行 – 利用它们的专长与执行委员会合作，协助第 5 条国家加

快履行《蒙特利尔议定书》。 

11. 这些协定规定每一个执行机构应依照其财务条例和细则为执行委员会核准的项目和

活动开设一个特别/信托基金账户，收取和管理来自多边基金的资金。 

12. 尽管在与执行机构签订的初期协定中规定为项目核准的整笔资金都由财务主任汇给

它们，但在 1998 年对这些协定作出了修订，允许对开发计划署和工发组织拨给核准项目

的部分资金，而余额由财务主任以期票的方式保留。 

3 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二次会议的报告 UNEP/OzL.Pro.2/3 号文件附录四，第 1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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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自多边基金设立以来，这些协定都运行顺利，其间只进行了少量修订，使执行机构

能够认识到期票可作为它们支付执行委员会核准的项目的内部承付款的资金使用。其他修

订是更新财务主任的协定，以便包括为这些服务支付费用。 

14. 财务主任在此期间一直落实它的职责，依照秘书处的指示按时将资源汇给执行机

构，并一直根据取得的经验以及落实找到克服难题的方法之后不断作出改进。执行机构对

财务主任汇给它们的资源没有表示过问题，同时，秘书处也密切监督提供给执行机构的资

源、这些资源如何用于核准的项目和活动以及要求对取得的进展提交年度报告。 

15. 秘书处事实上一直对多边基金资源的健全管理提供良好做法，包括跟踪执行的实质

和财务结果，务使完成的项目的结余缴回多边基金。秘书处也非常积极参与每年核对执行

机构账目和财务主任账目的工作，务使提交的执行报告正确反映财务状况。 

累积结余资金 

16. 财务主任自然是收到缔约方支付的资金之后的第一个积累资金之处，直至执行委员

会举行会议审查第 5 条缔约方提出的各种提案为止。而只有在得到执行委员会的核准并得

到秘书处的指示之后，财务主任才会将核准的资金发放给相关执行机构。 

17. 第二个资金积累之处是在执行机构，它们依照商定的工作计划和时间表，将资金发

放给受益国的项目。此外，第三个资金积累之处，尽管只有几个这种案例，是执行机构交

给受益国中介机构的资金，这些机构的作用是促进该国执行项目。 

18. 环境规划署证实，它在该年最后核准的资金包括提供给履约援助方案预算的经费，

它约占该年来自多边基金全部资源的 60%，这大大改变了年底的结余。世界银行、开发

计划署和工发组织表示相同的看法，年底资金结余要比这些机构在年中拥有的资金远远高

得多。 

19. 在一年举行三次会议时，最后一次会议都在年底前举行，因此在一年即将结束时，

将核准的资金发放给执行机构，这使执行机构在年底拥有多得多的资金数额。但是，也曾

经发生以下的情况：财务主任到次年年初才发放这样的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年底的最后

结余数额就小得多。 

20. 执行机构在年中拥有的资金数额会起伏波动，因为资金不断用于各项活动 – 有些是

来自前数年仍在进行的项目，另一些是在该年获得核准的新项目。因此，执行机构确认，

它们在年中拥有的资金数额肯定比年底余额少。 

21. 自多边基金设立以来 4，执行机构拥有的年底结余稳步增加，从 1991 年的 500 万

美元到 1999 年的最高额 3.25 亿美元，在随后的 7 年，这项余额略为减少并趋于稳定，达

到 2.20-2.80 亿美元之间。在同一期间，支出最初增长缓慢，随后加快，在 2000 年达到 2
亿美元，然后略为减少并趋于稳定，在随后 8 年中，每年支出约为 1.51 亿美元。资金结

余和支出从 2006 年至 2009 年逐年下降，但从 2010 年开始，又略有增加。支出持续增长

到 2013 年底，而资金结余在 2012 年和 2013 年都略有下降。2009 年支出数额变少可能是

由于氟氯化碳/四氯化碳/哈龙项目结束，而随后资金结余和支出开始增长显示出各阶段的

各行业多年期协定氟氯烴项目活动开始展开。 

4 见表 1 和图 1，显示 1991-2013 年执行机构收集的收入、支出和资金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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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尽管注意到在 2011 年开始执行氟氯烴项目时，执行机构拥有的资金结余与年度开

支的比率超乎寻常地高，这种情况曾经发生在多边基金刚开始运作之时，对此提供捐款的

缔约方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表示了关切，并设法使用期票来解决这项问题。期票为缔约方

提供了一种方法，使它们能按时向财务主任缴纳捐款，但在以后按预期需要资金的日期变

现 5。 

23. 事实上，1992 年、1993 年和 1994 年执行机构的年底结余总额都比该年各自的开支

高出许多，其比率在 7.4 和 8.1 之间 – 见表 1（和图 1），其中有一栏显示了这种比率。当

然，有各种可以解释的理由，在多边基金开始之时：（a）需要时间拟定方案和项目执行

的政策和程序，平均需时 3 年；（b）成员国和执行机构需要时间开始制定项目提案：和

（c）需要时间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使方案能够开始执行。 

表 1. 所有执行机构的总计收入、支出和累计余额（美元）   
年份 收入 支出 累计结余 比率：累计结余比支

出 
 (a) (b) (c) (d = c/b) 

1991 8,079,633 2,669,480 5,410,153 2.0 
1992 49,794,549 6,126,539 49,078,163 8.0 
1993 72,839,402 14,700,485 107,217,080 7.3 
1994 105,914,910 24,803,373 188,328,617 7.6 
1995 142,039,048 85,957,718 244,409,947 2.8 
1996 158,273,086 103,235,984 299,447,049 2.9 
1997 117,781,554 130,564,334 286,664,269 2.2 
1998 140,102,278 151,125,184 275,641,363 1.8 
1999 147,912,976 98,697,039 324,857,300 3.3 
2000 118,975,538 203,389,532 240,443,306 1.2 
2001 113,289,029 125,086,276 228,646,058 1.8 
2002 131,146,516 134,760,106 225,032,468 1.7 
2003 152,819,461 140,100,414 237,751,515 1.7 
2004 173,872,599 152,347,508 259,276,606 1.7 
2005 189,760,780 169,685,639 279,351,747 1.6 
2006 164,671,354 166,177,496 277,845,605 1.7 
2007 134,839,293 171,120,151 241,564,747 1.4 
2008 127,585,972 152,742,796 216,407,923 1.4 
2009 83,554,938 121,741,057 178,221,804 1.5 
2010 97,005,256 89,329,487 185,897,573 2.1 
2011 219,531,817 99,538,227 305,891,163 3.1 
2012 75,010,406 116,083,410 264,818,159 2.3 
2013 151,198,791 162,111,924 253,905,026 1.6 

 

5 UNEP/OzL.Pro/ExCom/12/13，附件二 – 期票的变现日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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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事实上，1999 年，执行机构的资金结余与其年度总开支的比率也高达 3.3:1。因

此，在多边基金开始运作的这些不正常年份以及 1999 年和 2011 年之外，多边基金其余大

部分时间的这项比率都在 3:1 以下至最低的 2000 年的 1.2:1 之间起伏 – 这些年份的平均值

是 1.9:1。 

25. 在一个为整个执行项目期间提供资金的系统中，资金结余与支出的比率必然高于

1:1，因为拥有的资金还包括了随后几年的资金。理想比率应有多高，这取决于项目的平

均期限和项目的性质。平均项目的期限越长，这项比率就越高，或许多边基金在大部分时

间保持的比率 2:1 是可以接受的比率。 

资金转拨机制 

26. 在执行委员会所有会议上，财务主任都提出多边基金财务状况报告，使执行委员会

知道有多少资金可用，帮助它审议各项提案，以及最终根据核准的经费向执行机构转拨资

金。在会议结束时，秘书处向财务主任提出向执行机构获得核准的项目转拨资金的正式申

请，并且如果有完成的或取消的或调整的项目退回的结余，这些结余就用来冲抵转拨的资

金。在转拨资金时还需考虑的其他因素包括：执行机构之间转换执行的项目、在完成一些

认为重要的工作之前不发放资金以及报告的利息收入。 

27. 财务主任通常转拨的现金资源都已包括了冲抵的任何报告的利息收入。有时，财务

主任根据与执行机构商定的安排，为核准的项目转拨或保留代替现金资源的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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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目前给予执行机构全部资源的安排完全符合协定的规定，这使执行机构负有执行为

其核准的项目和方案的全部责任。这肯定给予执行机构充分的灵活性，使其能根据如何执

行项目所需活动作出最好安排，因为不会有在需要时没有现金可用的外来风险。 

29. 世界银行的臭氧项目信托基金在收到其承付款的资金前，不支付任何承付款。在开

发计划署和工发组织，有少许的灵活性，根据它们在 1998 年商定的对协定的修订，接受

为核准的项目支付部分现金，但以期票形式的另一部分资金则由财务主任以信托的方式为

其保留。不过，所有执行机构都指出，变现期票越来越难，因此，它们希望对核准的项目

只转拨现金资源。 

30. 并非所有财务机制在项目得到核准后向执行机构转拨全额资金。例如，以全球环境

基金（全环基金）而言，在项目得到核准之后，就会给予一份承诺书，保证提供给项目的

资金已经备妥并将提供给负责的执行机构和扩大机会后的实施机构。全环基金管理的项目

大约比多边基金多七倍，其中型项目和大型项目的执行时间远超过 5 年。 

31. 受托人与每一个执行机构和扩大机会后的实施机构都订有定期转拨现金的协议，通

常为每季度或每半年或每一年一次（根据协定的规定），提供的资金将使执行机构和扩大

机会后的实施机构认为够其执行项目所需以及进行特别举措和行政管理所需的费用和预

算。这种安排为执行机构和扩大机会后的实施机构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化的进程，使它们能

用于要求提供额外的资金，确保它们有资金周转。全环基金还制定了一个财务信息系统，

用于持续监测有关利息收入、项目取消、不论增加还是减少项目需求改变的状况。 

32. 对多边基金而言，制定完善的核准和进度报告进程解决了审查和修改的问题。执行

机构已经在其年度进度报告和财务报告中提供了资金发放的估计数，并且执行委员会进行

监测，使执行机构根据对执行机构绩效的评价，达到它们的资金发放目标 6。 

向执行机构转拨全部资金或部分资金的有利和不利之处 

33. 考虑到多边基金采用将资金部分转拨给执行机构的办法，可能会得到以下各项有

利之处： 

(a) 资金将在计划期间在更接近为进行活动需要资金时转拨给执行机构；以及 

(b) 需要对秘书处和财务主任采用的现有办法略作调整，以解决部分转拨资金的

问题 – 额外审查执行机构的项目执行进展情况及其年度资金发放计划。 

34. 不过，采用这种将资金部分转拨给执行机构的办法的主要不利之处如下： 

(a) 现有安排需要重新加以审议，以确定所有必要的调整都已到位 – 世界银行与

执行委员会的协定需要修订以及其他执行机构也需要修订它们的协定，将

预提现金加到 1998 年修订后认为必要的期票付款额； 

(b) 调整执行机构的系统以便将财务主任握有的资源认为属于它们所有，这需要

进行一些谈判和一些时间达成协议；以及 

(c) 由于每一个执行机构投资它们握有的资金余额，因此会几乎失去目前存在的

投资多样性，因为投资将大都由财务主任作出。 

6 还应该指出，所有有投资项目的执行机构在 UNEP/OzL.Pro/ExCom/73/16 号文件所载的 2013 年的评价报告

中都达到了发放估计资金的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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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另一方面，目前使用的将执行委员会核准的资金全部转拨给执行机构的做法有以

下有利之处： 

(a) 执行机构拥有全部资金的做法使其他机构控制资金的风险降到最低，并能以

这种保证在项目活动的全部时间框架内展开执行工作，而没有任何其他期

间不时所需的资金转拨费用； 

(b) 维持最初的合作安排，这项安排已经证明问题最少并已经过考验，显示这个

办法有能力共同面对遭遇的困难和找到解决办法；以及 

(c) 执行机构作出的投资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并在多边基金的总体层面，

降低了大都由一个机构进行投资的风险。 

36. 将执行委员会核准的项目的资金全部转拨给执行机构的不利之处是无法保证未来

资金余额不会在执行机构再次囤积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未加使用。 

环境规划署采用的现金预付标准，用于各次付款的 20%的资金发放门槛 

37. 环境规划署用于预付现金的政策以及执行委员会采取的政策行动，例如规定至少前

一次付款提供的资金的 20%得到发放后才发放下一次核准的付款的做法，是为了确保项

目的执行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秘书处只有在执行委员会满意执行机构达到的资金发放门槛

的条件后，才会通知财务主任将资金转拨给执行机构。除此之外，另一项规定是必须在核

准最后一次付款后一年内完成氟氯烴淘汰管理计划并缴回剩余资金。 

38. 在本质上，以上各项措施：环境规划署关于预付现金的政策、发放上一次付款

20%的门槛和在核准最后一次付款后一年内要求完成该阶段的各个项目以及缴回余额，都

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将供资规定与项目执行的一些实质成果达成一致。不过，第二种

选项有可能会产生较大的余额，尤其是逐次付款核准的时间太接近时。 

39. 在环境规划署不作为多边基金财务主任的角色时，对环境规划署本身的方案活动的

预付现金的政策指导是执行机构在开始执行方案活动时，估计头六个月的资金需求，随后

在提交每季度的年度开支报告得到认可后，根据项目需求提供下一个季度的预付现金。整

个环境规划署的系统已有妥善安排，能处理预付现金的问题并能遵循在前一次付款之后提

交执行报告才能使下一次的需求得到核准和拨给资金的规定。 

40. 不过，应该有一项了解，环境规划署用于预付现金的政策指导是为了实际协调项目

活动的执行而为执行机构提供资源特别制定的。它不是要使执行机构成为像多边基金或全

环基金这样的财务机制，因为这些机构的作用是向成员国提供专门知识，帮助它们制定项

目、促进核准程序和帮助执行项目，协助它们管理资金和进行实质活动直到项目结束。 

41. 环境规划署的方法通常随各个项目不同，并不适用于整个机构管理的项目，而由于

行政管理工作需要实质工作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审查报告，因此各项管制措施有时使项目

执行遭到拖延。在此应该指出，环境规划署作为财务主任并不认为用于环境规划署项目的

政策指导适用于整个管理的项目的资金转拨。 

42. 在多年期协定项目第一次付款之后达到发放前一次付款的资金的 20%以前不核准

付款和发放资金的政策可减少执行机构存留的结余 7。这将减少只依据达到国家消费量/生

7 这个问题在 UNEP/OzL.Pro/ExCom/72/38 号文件项目审查的问题概览中进行了讨论。第 72/24 号决定要求

进行进一步分析，并向第七十三次会议和第七十四次会议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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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而自动核准付款的状况，而需达到发放了第一次付款的 20%的要求。不过，如果第

一次付款达到低发放率，例如 20%，而第二次付款以及以后逐次付款也只达到类似的低

发放率，则仍有发生资金积累的可能。以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银行为例，当将各次付款视为

充资资金，而不像工发组织那样作为个别项目的资金对待，就可能发生如上述的资金积累

情况。就工发组织而言，资金积累大都视其能否避免项目拖延和各次项目付款之间的间隔

而定。 

43. 在这方面，执行委员会用于氟氯烴淘汰管理计划的标准协定规定，所有氟氯烴淘汰

管理计划的各个阶段都需在最后一次付款得到核准之后一年内完成并且每一阶段氟氯烴淘

汰管理计划的项目资金结余都需缴回。协定中的这条标准条款至今已对非低消费量国家实

施了 5-6 年，应能限制在淘汰氟氯烴期间结余的累积。只要非低消费量国家的未来氟氯烴

淘汰管理计划的各个阶段继续设定执行期限并在每一阶段结束时归还结余资金，那就会像

以前一样，不会积累太多资金 – 因为这种做法将持续结清过多的资金结余。 

44. 因此，只有氟氯烴淘汰管理计划各次付款达到 20%发放资金的门槛以及整个环境

规划署使用的标准预付现金指导之间的关系是用于依照项目的规定为执行项目发放资金之

用。不过，在此应该指出，环境规划署的项目由实施机构在当地进行管理，因此，无法与

属于执行机构整体管理的氟氯烴淘汰管理计划进行比较，因为它们的作用是协助成员国编

制和管理项目。 

投资政策 

45. 财务主任和执行机构均将不属业务立即需要的资金作出投资。它们都欲达到相同的

投资目标：第一，做到保护资本；第二，做到业务需要时有足够的流动资金；和第三，

在竞争的市场考虑到风险，得到最好的投资回报。 

46. 整体而言，这些投资无非是各种银行存款、商业票据、跨国、政府和政府机构的债

券。拥有这些票据不是为了长期投资，而是要有随时变现的能力。 

47. 环境规划署，作为财务主任和一个执行机构，是联合国的一个部门，它的投资由联

合国秘书处主计长办公室金库组进行。主计长办公室有一个投资团队，其战略受到上述三

项目标的指导，并使用将联合国总部管理的所有资金汇集在一起，使这笔资金的总额能够

吸引一些优惠利率。其资金汇集在一起的不同方案，包括多边基金，按比例摊分投资收

益。 

48. 开发计划署的投资战略是将各项方案的结余作为汇总资金根据开发计划署的投资政

策进行投资，求取最大的收益，并同时普遍遵守上述三项目标。该组织的投资准则采用保

守的投资方针，年利率以开发计划署管理的资金的总体结余计算，而这些资金都已汇总在

投资/银行账户内。通过这种办法，多边基金从得到的优惠利率获益，尤其是它是第二大

信托基金。 

49. 工发组织的投资战略用于该组织管理的所有资金，因此工发组织将所有可用于投资

的资金汇总在一起 并管理这个投资组合。因此，工发组织属于多边基金的资金也享有工

发组织握有的全部资金结余的同样优惠利率，包括它为未来使用的资金分散投资，因此，

大幅降低了投资风险。年利率并不与多边基金年底拥有的资金结余挂钩，而与工发组织全

年投资组合的目前规模、优惠利率和其他市场条件有关。利息收益根据握有/投资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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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额计算，利率则是该组织投资计息的平均数。投资小组根据年度需求，利用平均数额进

行投资。 

50. 世界银行的投资战略是将多边基金的资金与若干捐助方提供资金的方案的资金及混

合的资金汇集在一起，并由世界银行财务司进行投资。每笔资金的投资收入包括信托基金

以下各项收益的份额：汇总资金组合的利息收入、出售票据的已实现损益和汇总资金组合

以公允价值计价资产的未实现损益。投资回报率是整个汇总资金的回报率而非任何个别资

金的回报率。回报率根据每年的投资收益计算 8。有几种情况是世界银行作为受托人，捐

助方向受托人作出明确指示，要求增加它们投资的风险状况。 

利息收益 

51. 利息收益和投资收入通常都根据账户内对每日结余的费率进行计算或以一定期间内

作为定存的费率进行计算，在后一种情况下，通常在每日的基础上计算收益，并每日或在

一定的固定报告点报告收益。因此，账户中的利息并不必然反映某一报告期间的所有收

益，因为这些收益可能会在未来某一期间的报告中报告或可能甚至包括一些以前期间没有

报告的收益。根据年中任何一点的结余或甚至该年握有的平均结余列出的该年利息收益都

仅具比较利息收益的作用，不代表任何实际利息收益。 

52. 多边基金的利息收入一直是这个机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截至执行委员会第七十

二次会议的这一段时间以来，已得到收益 2.11 亿美元 9。 

53. 各执行机构之间的利息收益和利率变动很大，这显示于下图和表 2 和图 210。为使

各机构能进行比较，利率的计算方法是将利息收益作为年平均资金结余的百分率表示 – 年
平均资金结余以起始结余和结尾结余之间的平均值计算。 

表 2. 各执行机构的利息收益和利率 
年份 开发计划署 环境规划署 工发组织 世界银行 

  平均年度 

结余 

（美元） 

利息收益 

（美元） 
年度

利率 

（%） 

平均年度

结余 

（美元） 

利息收益 

（美元） 
年度利

率 

（%） 

平均年度 

结余 

（美元） 

利息收益 

（美元） 
年度利

率 

（%） 

平均年度 

结余 

（美元） 

利息收益 

（美元） 
年度 

利率 

（%） 
1991 872,957 0 0.00 927,782 24,172 2.61       3,609,414 116,741 3.23 
1992 5,256,884 25,937 0.49 1,036,947 75,848 7.31       20,950,328 630,569 3.01 
1993 14,072,529 176,914 1.26 2,877,856 117,320 4.08 3,109,457 82,813 2.66 58,087,780 1,736,608 2.99 
1994 45,384,911 357,010 0.79 5,477,051 296,439 5.41 21,529,345 597,192 2.77 75,381,543 3,143,566 4.17 
1995 72,117,790 1,166,045 1.62 4,269,074 339,902 7.96 46,905,003 2,486,948 5.30 93,077,415 4,588,362 4.93 
1996 76,779,412 4,220,730 5.50 2,329,205 305,567 13.12 56,117,277 3,550,981 6.33 136,702,605 3,674,684 2.69 
1997 83,001,559 9,734,082 11.73 2,309,288 288,029 12.47 55,471,350 3,147,059 5.67 152,273,463 4,202,532 2.76 
1998 91,167,908 7,512,267 8.24 2,757,604 615 0.02 52,538,547 4,403,236 8.38 134,688,757 5,280,746 3.92 
1999 96,866,644 5,999,096 6.19 7,017,582 835,769 11.91 45,885,713 3,860,135 8.41 150,479,393 2,820,239 1.87 
2000 84,854,151 3,039,689 3.58 8,585,622 417,490 4.86 35,820,206 2,431,724 6.79 153,390,325 11,491,927 7.49 
2001 72,622,299 2,664,073 3.67 5,436,585 638,344 11.74 29,016,041 2,308,795 7.96 127,469,757 7,835,561 6.15 
2002 74,318,455 1,038,314 1.40 8,728,304 632,720 7.25 27,878,780 682,967 2.45 115,913,725 6,206,417 5.35 
2003 77,973,971 783,950 1.01 11,814,764 410,315 3.47 30,299,560 581,257 1.92 111,303,697 3,892,206 3.50 
2004 82,787,987 1,155,846 1.40 15,702,533 330,448 2.10 36,497,987 813,953 2.23 113,525,555 2,083,040 1.83 
2005 95,465,803 2,608,285 2.73 20,158,227 589,730 2.93 55,056,988 1,488,686 2.70 98,633,159 2,804,319 2.84 

8 世界银行作为一个财务机构，利用一个标准公式计算投资组合的回报率，其中包括含有臭氧信托基金结余

的信托基金投资组合。合格的投资是评级高的 AA-级以上的政府和机构固定收入票据和 AAA 级的公司和资

产抵押票据。 
9 财务主任关于多边基金状况的报告（UNEP/OzL.Pro/ExCom/72/47，附件一，第 1 页）。 
10 表 2 和图 2 显示各执行机构在 1991-2013 年的利率，为进行比较，其数值根据起始和结尾资金结余的平均

值算得的平均资金结余获得的利息收益来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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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开发计划署 环境规划署 工发组织 世界银行 
  平均年度 

结余 

（美元） 

利息收益 

（美元） 
年度

利率 

（%） 

平均年度

结余 

（美元） 

利息收益 

（美元） 
年度利

率 

（%） 

平均年度 

结余 

（美元） 

利息收益 

（美元） 
年度利

率 

（%） 

平均年度 

结余 

（美元） 

利息收益 

（美元） 
年度 

利率 

（%） 
2006 100,319,164 4,163,160 4.15 19,595,546 1,061,640 5.42 61,144,290 2,887,492 4.72 97,539,677 4,233,849 4.34 
2007 91,620,854 4,572,673 4.99 20,926,138 797,549 3.81 48,809,495 3,438,100 7.04 98,348,690 8,590,765 8.74 
2008 86,329,509 2,773,842 3.21 23,215,102 776,656 3.35 50,773,596 2,069,908 4.08 68,668,129 3,513,094 5.12 
2009 72,432,571 416,843 0.58 22,804,846 582,958 2.56 52,053,121 559,162 1.07 50,024,326 937,060 1.87 
2010 58,590,949 467,358 0.80 22,147,757 403,171 1.82 62,151,319 226,429 0.36 39,169,664 387,337 0.99 
2011 72,258,612 671,101 0.93 22,999,018 271,314 1.18 102,367,954 369,007 0.36 48,268,785 244,055 0.51 
2012 87,068,918 1,051,278 1.21 26,480,873 252,063 0.95 108,454,344 465,222 0.43 63,350,527 462,598 0.73 
2013 84,726,302 600,000 0.71 31,409,310 215,731 0.69 82,788,648 248,761 0.30 60,437,332 303,250 0.50 

 

 
 

54. 在此期间，每一执行机构的利息收益以绝对值而言，在 1990 年代末至 2000 年代初

到达最高，然后约在 2004 年到达最低，并随后逐渐增加到达另一个新高，但比前一个高

点要低，在 2007 年以及 2007 年之后，年度收益开始趋低。肯定而言，2010 年至 2013 年

并延续到 2014 年是多边基金的利息收益最低的年份。这正反映出全球机会减少的情况，

并不只限于多边基金。即使全环基金 11也遭到年度投资回报率下降的情况，从 2010 年的

2.9%下降到 2013 年的 0.10%。下一个三年期的利息收益趋势极可能维持目前这种趋低的

状况，如果上升，也不会太多。 

11 GEF/R.6/Inf.8 – 全环基金信托基金第六次充资第三次会议，第 8 页 – 投资回报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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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全部执行机构的整体情况（表 3）反映出上述起伏状况，其中利息收益随着略低于

3%的利率开始持续增长到 1997 年开始的 1，700 万美元并达到利率 6%，这种高利率维持

了 5 年，其间在 1999 年下降到 1,350 万美元，那时的利率是 4.5%。其后，从 2001 年开

始，收益和利率都开始下降，到 2004 年降到最低，该年利息收益为 430 万美元，利率为

1.76%。从这个低点出发，2007 年短暂地上升到顶点，收益为 1,740 万美元和利率为

6.7%，随后又持续下降到 2013 年的收益为 130 万美元和利率 0.53%。 

表 3. 全部执行机构的年度平均资金结余、利息收益和利率 

年份 平均年度资金结余 

（美元） 
年度利息收益 

（美元） 
年度利率 

（%） 
1991 5,410,153 140,913 2.60 
1992 27,244,158 732,354 2.69 
1993 78,147,622 2,113,655 2.70 
1994 147,772,849 4,394,207 2.97 
1995 216,369,282 8,581,257 3.97 
1996 271,928,498 11,751,962 4.32 
1997 293,055,659 17,371,702 5.93 
1998 281,152,816 17,196,864 6.12 
1999 300,249,331 13,515,239 4.50 
2000 282,650,303 17,380,830 6.15 
2001 234,544,682 13,446,773 5.73 
2002 226,839,263 8,560,418 3.77 
2003 231,391,992 5,667,728 2.45 
2004 248,514,061 4,383,287 1.76 
2005 269,314,176 7,491,020 2.78 
2006 278,598,676 12,346,141 4.43 
2007 259,705,176 17,399,087 6.70 
2008 228,986,335 9,133,500 3.99 
2009 197,314,863 2,496,023 1.26 
2010 182,059,688 1,484,295 0.82 
2011 245,894,368 1,555,477 0.63 
2012 285,354,661 2,231,161 0.78 
2013 259,361,592 1,367,742 0.53 

 

56. 设法采用让可能得到最好投资回报的执行机构为所有其他机构进行投资的这种办法

似乎并不可行，因为执行机构不仅无法时时估值它能交给另一个机构的结余数额，它也很

难按时将这些资源取回。 

57. 世界银行断然指出，不值得采用这种办法，除非也要求它承担受托人的工作。其他

执行机构也对增加的工作量持类似的看法，财务主任对结余资金转交另一个机构投资也表

示有类似的困难。 

58. 关于受益层面或国家层面追踪利息收益的问题，执行机构采取不同的政策。开发计

划署将其不能直接发放资金的项目维持三个月的预付现金，因此所涉的款额太小，不会得

到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利息收益。工发组织集中处理大多数采购和直接发放资金，它也没有

让受益方跟踪利息收益的政策。世界银行的政策是将利息收益入账和进行审计，但它认为

这属于受益国家所有，因此重新用于项目。环境规划署是唯一的机构，它要求报告预付受

益方现金的利息收益，并将这项收益列入利息收益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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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59.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财务主任拨给各执行机构的款项报告（UNEP/OzL.Pro/ExCom/73/57
号文件第 72/42 号决定（b）款（二）和（三）项）； 

(b) 赞赏和鼓励秘书处继续它持续设法确保在所有时间都高效使用多边基金资金

的一切可能措施，这大大有助于使多边基金取得最大成就； 

(c) 审查将核准的项目资金全部转拨给执行机构或按各个期间的需要向执行机构

转拨部分资金的这两种办法的有利之处和不利之处，并决定它希望采用何

种办法； 

(d) 如果执行委员会决定转拨部分资金最符合多边基金的利益，考虑试用两年，

并在两年后评价这种办法是否可以继续执行，供其作出决定； 

(e) 注意到利息收益是执行机构谨慎管理多边基金资源的结果，而得到较高收益

都在全球投资回报良好的时间； 

(f) 注意到氟氯烴淘汰管理计划的 20%资金发放门槛与整个环境规划署使用的

标准预付现金指导之间没有可比较的关系，但两者的用意都是设法为项目

执行谨慎管理资源。但是环境规划署的指导针对实施机构进行的具体项目

活动，而不是针对执行机构管理的项目组合；以及 

(g) 注意到尽管多边基金有时某年的结余资金对支出的比率为 3:1 或以上，但有

更多的年份这项比率的平均值约为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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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7357
	1. 执行委员会第72/42号决定（b）款（二）项请财务主任与秘书处磋商后，请财务主任与秘书处磋商后，对财务主任拨款给执行机构的问题征求专家的看法，并向第七十三次会议提出报告。通过同一决定（b）款（三）项，财务主任需在下一次关于多边基金账户的报告中，列入关于环境规划署全系统的预付现金标准以及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付款的20%的发放门槛的综合资料，清楚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提供进一步资料，说明使用何种存款标准减少风险和累积最多利息。
	2. 在执行委员会最近各次会议的讨论中，对多边基金在缔约方提供了资金之后而将这些资金实际用于打算使用的活动之间的各个阶段过分积累结余资金的状况0F 以及对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关于2011年环境规划署的报告1F 表示了关切。执行委员会还指出应该尽量扩大拥有这些资金期间的利息收益。
	3. 财务主任感谢各执行机构在提供索取的资料方面给予的合作以及随后与其财务/会计/投资部门工作人员进行的讨论。
	4. 多边基金是依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作为联合国一个信托基金设立的，并从而赋予执行委员会管理交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的信托基金的责任。
	5. 环境规划署作为联合国负责促进环境保护的部门，加强推动以下协定之间的政府间进程的协议：（a）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和（b）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就这两项协定而言，成员国要求环境规划署作为它们的共同秘书处 – 臭氧秘书处 – 后者也同意这么做。后来，环境规划署还被要求担任多边基金的财务主任，环境规划署接受了这项职务，在2004年以前无偿提供服务。2004年，环境规划署与执行委员会商定了新的安排，并开始每年收取费用。除了这项安排之外，自多边基金设立以来，缔约方决定...
	6. 多边基金的财务机制按三年一个周期的充资周期运作，并对其缔约方支付的捐款采用固定汇率兑换机制，其中对符合既定准则的缔约方在商定的特定充资周期，可选择以其本国货币支付捐款。缔约方在采用这项制度时，完全了解在汇率方面可能有得有失，它们同意在提供的资金中吸收损益。此外，多边基金允许合格的缔约方在充资周期中以双边技术援助的方式至多支付其捐款的20%。除此之外，多边基金还允许合格的缔约方通过商定的格式开出的期票支付捐款。
	7. 对各项问题进行审议是在一直设法以更好的方式管理多边基金的资源的前提下作出的。在各个阶段年底资金结余增多的状况使之必须寻找其他方法得到最大的投资回报，作为增加基金收益的的一个办法。
	8. 有各种协定管理多边基金的工作模式，关系到以下各个方面之间：（a）执行委员会与财务主任；（b）执行委员会与执行机构；和c）财务主任与执行机构。
	9. 财务主任的职责由执行委员会与作为财务主任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之间的协定作出规定，其中包括：作为联合国信托基金管理多边基金，并管理捐款（包括双边合作援助和固定汇率兑换机制）、管理基金资金投资、根据执行委员会核准的数额汇款给执行机构及其秘书处、报告基金收支情况和提供财务报告及核对多边基金账户和执行机构账户以及支持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每年为这些服务向财务主任支付费用500,000美元。
	10. 执行委员会与每一个执行机构签订了协定，其中要求每一个机构 – 开发计划署、环境规划署、工发组织和世界银行 – 利用它们的专长与执行委员会合作，协助第5条国家加快履行《蒙特利尔议定书》。
	11. 这些协定规定每一个执行机构应依照其财务条例和细则为执行委员会核准的项目和活动开设一个特别/信托基金账户，收取和管理来自多边基金的资金。
	12. 尽管在与执行机构签订的初期协定中规定为项目核准的整笔资金都由财务主任汇给它们，但在1998年对这些协定作出了修订，允许对开发计划署和工发组织拨给核准项目的部分资金，而余额由财务主任以期票的方式保留。
	13. 自多边基金设立以来，这些协定都运行顺利，其间只进行了少量修订，使执行机构能够认识到期票可作为它们支付执行委员会核准的项目的内部承付款的资金使用。其他修订是更新财务主任的协定，以便包括为这些服务支付费用。
	14. 财务主任在此期间一直落实它的职责，依照秘书处的指示按时将资源汇给执行机构，并一直根据取得的经验以及落实找到克服难题的方法之后不断作出改进。执行机构对财务主任汇给它们的资源没有表示过问题，同时，秘书处也密切监督提供给执行机构的资源、这些资源如何用于核准的项目和活动以及要求对取得的进展提交年度报告。
	15. 秘书处事实上一直对多边基金资源的健全管理提供良好做法，包括跟踪执行的实质和财务结果，务使完成的项目的结余缴回多边基金。秘书处也非常积极参与每年核对执行机构账目和财务主任账目的工作，务使提交的执行报告正确反映财务状况。
	16. 财务主任自然是收到缔约方支付的资金之后的第一个积累资金之处，直至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审查第5条缔约方提出的各种提案为止。而只有在得到执行委员会的核准并得到秘书处的指示之后，财务主任才会将核准的资金发放给相关执行机构。
	17. 第二个资金积累之处是在执行机构，它们依照商定的工作计划和时间表，将资金发放给受益国的项目。此外，第三个资金积累之处，尽管只有几个这种案例，是执行机构交给受益国中介机构的资金，这些机构的作用是促进该国执行项目。
	18. 环境规划署证实，它在该年最后核准的资金包括提供给履约援助方案预算的经费，它约占该年来自多边基金全部资源的60%，这大大改变了年底的结余。世界银行、开发计划署和工发组织表示相同的看法，年底资金结余要比这些机构在年中拥有的资金远远高得多。
	19. 在一年举行三次会议时，最后一次会议都在年底前举行，因此在一年即将结束时，将核准的资金发放给执行机构，这使执行机构在年底拥有多得多的资金数额。但是，也曾经发生以下的情况：财务主任到次年年初才发放这样的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年底的最后结余数额就小得多。
	20. 执行机构在年中拥有的资金数额会起伏波动，因为资金不断用于各项活动 – 有些是来自前数年仍在进行的项目，另一些是在该年获得核准的新项目。因此，执行机构确认，它们在年中拥有的资金数额肯定比年底余额少。
	21. 自多边基金设立以来3F ，执行机构拥有的年底结余稳步增加，从1991年的500万美元到1999年的最高额3.25亿美元，在随后的7年，这项余额略为减少并趋于稳定，达到2.20-2.80亿美元之间。在同一期间，支出最初增长缓慢，随后加快，在2000年达到2亿美元，然后略为减少并趋于稳定，在随后8年中，每年支出约为1.51亿美元。资金结余和支出从2006年至2009年逐年下降，但从2010年开始，又略有增加。支出持续增长到2013年底，而资金结余在2012年和2013年都略有下降。2009年支...
	22. 尽管注意到在2011年开始执行氟氯烴项目时，执行机构拥有的资金结余与年度开支的比率超乎寻常地高，这种情况曾经发生在多边基金刚开始运作之时，对此提供捐款的缔约方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表示了关切，并设法使用期票来解决这项问题。期票为缔约方提供了一种方法，使它们能按时向财务主任缴纳捐款，但在以后按预期需要资金的日期变现4F 。
	23. 事实上，1992年、1993年和1994年执行机构的年底结余总额都比该年各自的开支高出许多，其比率在7.4和8.1之间 – 见表1（和图1），其中有一栏显示了这种比率。当然，有各种可以解释的理由，在多边基金开始之时：（a）需要时间拟定方案和项目执行的政策和程序，平均需时3年；（b）成员国和执行机构需要时间开始制定项目提案：和（c）需要时间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使方案能够开始执行。
	24. 事实上，1999年，执行机构的资金结余与其年度总开支的比率也高达3.3:1。因此，在多边基金开始运作的这些不正常年份以及1999年和2011年之外，多边基金其余大部分时间的这项比率都在3:1以下至最低的2000年的1.2:1之间起伏 – 这些年份的平均值是1.9:1。
	25. 在一个为整个执行项目期间提供资金的系统中，资金结余与支出的比率必然高于1:1，因为拥有的资金还包括了随后几年的资金。理想比率应有多高，这取决于项目的平均期限和项目的性质。平均项目的期限越长，这项比率就越高，或许多边基金在大部分时间保持的比率2:1是可以接受的比率。
	26. 在执行委员会所有会议上，财务主任都提出多边基金财务状况报告，使执行委员会知道有多少资金可用，帮助它审议各项提案，以及最终根据核准的经费向执行机构转拨资金。在会议结束时，秘书处向财务主任提出向执行机构获得核准的项目转拨资金的正式申请，并且如果有完成的或取消的或调整的项目退回的结余，这些结余就用来冲抵转拨的资金。在转拨资金时还需考虑的其他因素包括：执行机构之间转换执行的项目、在完成一些认为重要的工作之前不发放资金以及报告的利息收入。
	27. 财务主任通常转拨的现金资源都已包括了冲抵的任何报告的利息收入。有时，财务主任根据与执行机构商定的安排，为核准的项目转拨或保留代替现金资源的期票。
	28. 目前给予执行机构全部资源的安排完全符合协定的规定，这使执行机构负有执行为其核准的项目和方案的全部责任。这肯定给予执行机构充分的灵活性，使其能根据如何执行项目所需活动作出最好安排，因为不会有在需要时没有现金可用的外来风险。
	29. 世界银行的臭氧项目信托基金在收到其承付款的资金前，不支付任何承付款。在开发计划署和工发组织，有少许的灵活性，根据它们在1998年商定的对协定的修订，接受为核准的项目支付部分现金，但以期票形式的另一部分资金则由财务主任以信托的方式为其保留。不过，所有执行机构都指出，变现期票越来越难，因此，它们希望对核准的项目只转拨现金资源。
	30. 并非所有财务机制在项目得到核准后向执行机构转拨全额资金。例如，以全球环境基金（全环基金）而言，在项目得到核准之后，就会给予一份承诺书，保证提供给项目的资金已经备妥并将提供给负责的执行机构和扩大机会后的实施机构。全环基金管理的项目大约比多边基金多七倍，其中型项目和大型项目的执行时间远超过5年。
	31. 受托人与每一个执行机构和扩大机会后的实施机构都订有定期转拨现金的协议，通常为每季度或每半年或每一年一次（根据协定的规定），提供的资金将使执行机构和扩大机会后的实施机构认为够其执行项目所需以及进行特别举措和行政管理所需的费用和预算。这种安排为执行机构和扩大机会后的实施机构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化的进程，使它们能用于要求提供额外的资金，确保它们有资金周转。全环基金还制定了一个财务信息系统，用于持续监测有关利息收入、项目取消、不论增加还是减少项目需求改变的状况。
	32. 对多边基金而言，制定完善的核准和进度报告进程解决了审查和修改的问题。执行机构已经在其年度进度报告和财务报告中提供了资金发放的估计数，并且执行委员会进行监测，使执行机构根据对执行机构绩效的评价，达到它们的资金发放目标5F 。
	33. 考虑到多边基金采用将资金部分转拨给执行机构的办法，可能会得到以下各项有利之处：
	(a) 资金将在计划期间在更接近为进行活动需要资金时转拨给执行机构；以及
	(b) 需要对秘书处和财务主任采用的现有办法略作调整，以解决部分转拨资金的问题 – 额外审查执行机构的项目执行进展情况及其年度资金发放计划。

	34. 不过，采用这种将资金部分转拨给执行机构的办法的主要不利之处如下：
	(a) 现有安排需要重新加以审议，以确定所有必要的调整都已到位 – 世界银行与执行委员会的协定需要修订以及其他执行机构也需要修订它们的协定，将预提现金加到1998年修订后认为必要的期票付款额；
	(b) 调整执行机构的系统以便将财务主任握有的资源认为属于它们所有，这需要进行一些谈判和一些时间达成协议；以及
	(c) 由于每一个执行机构投资它们握有的资金余额，因此会几乎失去目前存在的投资多样性，因为投资将大都由财务主任作出。

	35. 另一方面，目前使用的将执行委员会核准的资金全部转拨给执行机构的做法有以下有利之处：
	(a) 执行机构拥有全部资金的做法使其他机构控制资金的风险降到最低，并能以这种保证在项目活动的全部时间框架内展开执行工作，而没有任何其他期间不时所需的资金转拨费用；
	(b) 维持最初的合作安排，这项安排已经证明问题最少并已经过考验，显示这个办法有能力共同面对遭遇的困难和找到解决办法；以及
	(c) 执行机构作出的投资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并在多边基金的总体层面，降低了大都由一个机构进行投资的风险。

	36. 将执行委员会核准的项目的资金全部转拨给执行机构的不利之处是无法保证未来资金余额不会在执行机构再次囤积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未加使用。
	37. 环境规划署用于预付现金的政策以及执行委员会采取的政策行动，例如规定至少前一次付款提供的资金的20%得到发放后才发放下一次核准的付款的做法，是为了确保项目的执行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秘书处只有在执行委员会满意执行机构达到的资金发放门槛的条件后，才会通知财务主任将资金转拨给执行机构。除此之外，另一项规定是必须在核准最后一次付款后一年内完成氟氯烴淘汰管理计划并缴回剩余资金。
	38. 在本质上，以上各项措施：环境规划署关于预付现金的政策、发放上一次付款20%的门槛和在核准最后一次付款后一年内要求完成该阶段的各个项目以及缴回余额，都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将供资规定与项目执行的一些实质成果达成一致。不过，第二种选项有可能会产生较大的余额，尤其是逐次付款核准的时间太接近时。
	39. 在环境规划署不作为多边基金财务主任的角色时，对环境规划署本身的方案活动的预付现金的政策指导是执行机构在开始执行方案活动时，估计头六个月的资金需求，随后在提交每季度的年度开支报告得到认可后，根据项目需求提供下一个季度的预付现金。整个环境规划署的系统已有妥善安排，能处理预付现金的问题并能遵循在前一次付款之后提交执行报告才能使下一次的需求得到核准和拨给资金的规定。
	40. 不过，应该有一项了解，环境规划署用于预付现金的政策指导是为了实际协调项目活动的执行而为执行机构提供资源特别制定的。它不是要使执行机构成为像多边基金或全环基金这样的财务机制，因为这些机构的作用是向成员国提供专门知识，帮助它们制定项目、促进核准程序和帮助执行项目，协助它们管理资金和进行实质活动直到项目结束。
	41. 环境规划署的方法通常随各个项目不同，并不适用于整个机构管理的项目，而由于行政管理工作需要实质工作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审查报告，因此各项管制措施有时使项目执行遭到拖延。在此应该指出，环境规划署作为财务主任并不认为用于环境规划署项目的政策指导适用于整个管理的项目的资金转拨。
	42. 在多年期协定项目第一次付款之后达到发放前一次付款的资金的20%以前不核准付款和发放资金的政策可减少执行机构存留的结余6F 。这将减少只依据达到国家消费量/生产量而自动核准付款的状况，而需达到发放了第一次付款的20%的要求。不过，如果第一次付款达到低发放率，例如20%，而第二次付款以及以后逐次付款也只达到类似的低发放率，则仍有发生资金积累的可能。以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银行为例，当将各次付款视为充资资金，而不像工发组织那样作为个别项目的资金对待，就可能发生如上述的资金积累情况。就工发组织而言，资金...
	43. 在这方面，执行委员会用于氟氯烴淘汰管理计划的标准协定规定，所有氟氯烴淘汰管理计划的各个阶段都需在最后一次付款得到核准之后一年内完成并且每一阶段氟氯烴淘汰管理计划的项目资金结余都需缴回。协定中的这条标准条款至今已对非低消费量国家实施了5-6年，应能限制在淘汰氟氯烴期间结余的累积。只要非低消费量国家的未来氟氯烴淘汰管理计划的各个阶段继续设定执行期限并在每一阶段结束时归还结余资金，那就会像以前一样，不会积累太多资金 – 因为这种做法将持续结清过多的资金结余。
	44. 因此，只有氟氯烴淘汰管理计划各次付款达到20%发放资金的门槛以及整个环境规划署使用的标准预付现金指导之间的关系是用于依照项目的规定为执行项目发放资金之用。不过，在此应该指出，环境规划署的项目由实施机构在当地进行管理，因此，无法与属于执行机构整体管理的氟氯烴淘汰管理计划进行比较，因为它们的作用是协助成员国编制和管理项目。
	45. 财务主任和执行机构均将不属业务立即需要的资金作出投资。它们都欲达到相同的投资目标：第一，做到保护资本；第二，做到业务需要时有足够的流动资金；和第三，在竞争的市场考虑到风险，得到最好的投资回报。
	46. 整体而言，这些投资无非是各种银行存款、商业票据、跨国、政府和政府机构的债券。拥有这些票据不是为了长期投资，而是要有随时变现的能力。
	47. 环境规划署，作为财务主任和一个执行机构，是联合国的一个部门，它的投资由联合国秘书处主计长办公室金库组进行。主计长办公室有一个投资团队，其战略受到上述三项目标的指导，并使用将联合国总部管理的所有资金汇集在一起，使这笔资金的总额能够吸引一些优惠利率。其资金汇集在一起的不同方案，包括多边基金，按比例摊分投资收益。
	48. 开发计划署的投资战略是将各项方案的结余作为汇总资金根据开发计划署的投资政策进行投资，求取最大的收益，并同时普遍遵守上述三项目标。该组织的投资准则采用保守的投资方针，年利率以开发计划署管理的资金的总体结余计算，而这些资金都已汇总在投资/银行账户内。通过这种办法，多边基金从得到的优惠利率获益，尤其是它是第二大信托基金。
	49. 工发组织的投资战略用于该组织管理的所有资金，因此工发组织将所有可用于投资的资金汇总在一起 并管理这个投资组合。因此，工发组织属于多边基金的资金也享有工发组织握有的全部资金结余的同样优惠利率，包括它为未来使用的资金分散投资，因此，大幅降低了投资风险。年利率并不与多边基金年底拥有的资金结余挂钩，而与工发组织全年投资组合的目前规模、优惠利率和其他市场条件有关。利息收益根据握有/投资的不同数额计算，利率则是该组织投资计息的平均数。投资小组根据年度需求，利用平均数额进行投资。
	50. 世界银行的投资战略是将多边基金的资金与若干捐助方提供资金的方案的资金及混合的资金汇集在一起，并由世界银行财务司进行投资。每笔资金的投资收入包括信托基金以下各项收益的份额：汇总资金组合的利息收入、出售票据的已实现损益和汇总资金组合以公允价值计价资产的未实现损益。投资回报率是整个汇总资金的回报率而非任何个别资金的回报率。回报率根据每年的投资收益计算7F 。有几种情况是世界银行作为受托人，捐助方向受托人作出明确指示，要求增加它们投资的风险状况。
	51. 利息收益和投资收入通常都根据账户内对每日结余的费率进行计算或以一定期间内作为定存的费率进行计算，在后一种情况下，通常在每日的基础上计算收益，并每日或在一定的固定报告点报告收益。因此，账户中的利息并不必然反映某一报告期间的所有收益，因为这些收益可能会在未来某一期间的报告中报告或可能甚至包括一些以前期间没有报告的收益。根据年中任何一点的结余或甚至该年握有的平均结余列出的该年利息收益都仅具比较利息收益的作用，不代表任何实际利息收益。
	52. 多边基金的利息收入一直是这个机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截至执行委员会第七十二次会议的这一段时间以来，已得到收益2.11亿美元8F 。
	53. 各执行机构之间的利息收益和利率变动很大，这显示于下图和表2和图29F 。为使各机构能进行比较，利率的计算方法是将利息收益作为年平均资金结余的百分率表示 – 年平均资金结余以起始结余和结尾结余之间的平均值计算。
	54. 在此期间，每一执行机构的利息收益以绝对值而言，在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到达最高，然后约在2004年到达最低，并随后逐渐增加到达另一个新高，但比前一个高点要低，在2007年以及2007年之后，年度收益开始趋低。肯定而言，2010年至2013年并延续到2014年是多边基金的利息收益最低的年份。这正反映出全球机会减少的情况，并不只限于多边基金。即使全环基金10F 也遭到年度投资回报率下降的情况，从2010年的2.9%下降到2013年的0.10%。下一个三年期的利息收益趋势极可能维持目前这...
	55. 全部执行机构的整体情况（表3）反映出上述起伏状况，其中利息收益随着略低于3%的利率开始持续增长到1997年开始的1，700万美元并达到利率6%，这种高利率维持了5年，其间在1999年下降到1,350万美元，那时的利率是4.5%。其后，从2001年开始，收益和利率都开始下降，到2004年降到最低，该年利息收益为430万美元，利率为1.76%。从这个低点出发，2007年短暂地上升到顶点，收益为1,740万美元和利率为6.7%，随后又持续下降到2013年的收益为130万美元和利率0.53%。
	56. 设法采用让可能得到最好投资回报的执行机构为所有其他机构进行投资的这种办法似乎并不可行，因为执行机构不仅无法时时估值它能交给另一个机构的结余数额，它也很难按时将这些资源取回。
	57. 世界银行断然指出，不值得采用这种办法，除非也要求它承担受托人的工作。其他执行机构也对增加的工作量持类似的看法，财务主任对结余资金转交另一个机构投资也表示有类似的困难。
	58. 关于受益层面或国家层面追踪利息收益的问题，执行机构采取不同的政策。开发计划署将其不能直接发放资金的项目维持三个月的预付现金，因此所涉的款额太小，不会得到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利息收益。工发组织集中处理大多数采购和直接发放资金，它也没有让受益方跟踪利息收益的政策。世界银行的政策是将利息收益入账和进行审计，但它认为这属于受益国家所有，因此重新用于项目。环境规划署是唯一的机构，它要求报告预付受益方现金的利息收益，并将这项收益列入利息收益账户。
	59.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财务主任拨给各执行机构的款项报告（UNEP/OzL.Pro/ExCom/73/57号文件第72/42号决定（b）款（二）和（三）项）；
	(b) 赞赏和鼓励秘书处继续它持续设法确保在所有时间都高效使用多边基金资金的一切可能措施，这大大有助于使多边基金取得最大成就；
	(c) 审查将核准的项目资金全部转拨给执行机构或按各个期间的需要向执行机构转拨部分资金的这两种办法的有利之处和不利之处，并决定它希望采用何种办法；
	(d) 如果执行委员会决定转拨部分资金最符合多边基金的利益，考虑试用两年，并在两年后评价这种办法是否可以继续执行，供其作出决定；
	(e) 注意到利息收益是执行机构谨慎管理多边基金资源的结果，而得到较高收益都在全球投资回报良好的时间；
	(f) 注意到氟氯烴淘汰管理计划的20%资金发放门槛与整个环境规划署使用的标准预付现金指导之间没有可比较的关系，但两者的用意都是设法为项目执行谨慎管理资源。但是环境规划署的指导针对实施机构进行的具体项目活动，而不是针对执行机构管理的项目组合；以及
	(g) 注意到尽管多边基金有时某年的结余资金对支出的比率为3:1或以上，但有更多的年份这项比率的平均值约为2:1.



